
关于印发《占用城市道路行政审批实施
“简证快办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龙住建交〔2024〕7 号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、各乡街（景区）执法中队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政务

服务及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，推进我市创优

一流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现将《占用城市道路行政审

批实施“简证快办”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

贯彻落实工作。

蚌埠市龙子湖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

2024 年 8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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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城市道路行政审批实施“简证快办”
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政务

服务及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创新信

用场景应用，探索将信用激励应用于行政审批服务中,让守信主

体更好地享受到信用红利，进一步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

围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加快构建政

府、社会沟通参与的守信联合激励机制，营造诚信、自律的社会

信用环境，形成全社会讲诚信、用信用的氛围，将诚实守信原则

引入住建领域行政审批工作中，不断提高政务服务的透明度和公

信力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为载体，以相关职能单位为依托，以褒

扬诚信、惩戒失信为手段，在“占用城市道路”行政审批事项中

推行“简证快办”，实现“减时间”、“减材料”，进一步营造“奖

励诚信、约束失信”的社会氛围，不断提升行政审批工作效能，

最大程度上便民惠企。

三、服务对象

国家公共信用信息综合平台无不良记录的各类市场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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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“简证快办”适用于“占用城市道路”行政审批事项。

（二）办理过程

申请人在综合窗口提交申请，经工作人员现场查询，申请人

无行政处罚等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，且符合规定许可条件的，申请

人自愿作出承诺，并提交告知承诺书和相关材料后，我局可当场

作出许可决定，并按规定核发《蚌埠市城市道路占用许可证》。

申请人不愿承诺、无法承诺或者不符合“简证快办”条件的，

应提交许可事项目录清单里的所有材料，按照一般程序办理，符

合许可条件的，3个工作日内核发《蚌埠市城市道路占用许可证》。

申请人存在弄虚造假或不履行承诺事项等行为，将被依法纳

入信用监管平台，该申请人申请同一事项将不再适用“简证快办”

的审批方式。

（三）强化监管

许可证核发后，各乡街（景区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应依法对

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行现场执法检查，对经核（检）查申请人

未履行承诺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要求的，执法人员应上报

我局，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。存在违法行为的，执法人员应责

令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对拒不改正的，依法查处，执法事

项已赋权乡镇（街道）的，移交乡镇（街道）查处。

对首次和轻微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，坚持以教育整改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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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为辅，实现行政执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

全力做好“简证快办”和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相关单位、科室、执法中队

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确保“简证快办”和信用

体系建设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统筹协调，密切配合。“简证快办”和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工作涉及政务服务、行政监管等方面，要求各相关单位、科

室、执法中队要密切配合，统筹安排,明确重点环节和领域，协

调推进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，充分发

掘诚实守信典范，在全社会广泛形成诚信的良好氛围。


